
第六章　 党校工作

第一节　 机构与职能

一、 机构和人员编制

１９８８ 年ꎬ 中共新龙县委党校内设办公室、 财务组、 教研组 ３ 个机构ꎬ 在职教职工 １０ 名ꎮ 内设机

构调整为: 办公室、 教研室、 政研室、 财务室、 图书资料室ꎬ 在职教职工 １０ 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县委党校

进行机构改革ꎬ 内设机构未作变动ꎬ 在职人员 ７ 人ꎮ 根据新龙县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关
于确认事业单位编制与结构比例抓好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的通知»ꎬ 中共新龙县委员会党

校 (以下简称党校) 机构为正科级ꎬ 党校履行学校和党委工作部门的双重职责ꎬ 直属县委管理ꎮ 至

２００６ 年ꎬ 核定党校事业编制 １６ 名 (其中: 管理人员 ４ 名ꎻ 专业技术人员 １１ 名ꎻ 工勤人员 １ 名)ꎻ 领

导职数设校长 (由县委领导兼任ꎬ 不占编制) １ 名、 常务副校长 (正科级) １ 名、 副校长 １ 名ꎮ

二、 职　 能

轮、 培训新龙县科级党员领导干部ꎻ 培训中青年党员领导干部ꎻ 培训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干部和

理论骨干ꎻ 协同组织人事部门ꎬ 对党员在校期间进行考核考察ꎻ 围绕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ꎬ 新问

题ꎬ 开展科学研究ꎻ 学习、 宣传和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

要思想和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ꎮ 通过办不同类型、 不同层次的班次ꎬ 对学员主要进行 “三基” 教

育ꎬ 并把党性教育作为党校教育的核心来抓ꎻ 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ꎬ 紧紧围绕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ꎬ 开展理论研究ꎬ 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和社会实践ꎮ

第二节　 干部培训工作

一、 教学形式与教学方法

县委党校自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建立以来ꎬ 特别是 １９８９ 年以后ꎬ 为完成各类干部培训班的教学任务ꎬ 培

育高素质的干部队伍ꎬ 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和教学对象的接受能力ꎬ 不断改革教学方式ꎻ 采取灵活多

样的教学形式组织教学ꎬ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ꎮ
１９８３ 年春夏ꎬ 各级党校开始推行教育正规化ꎬ 按照 “老五门” 即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 中共党史、 党的建设来设置课程ꎮ １９８３ 年春夏至 １９８７ 年期间ꎬ 县委党校在培训班主

要采取程序式教学法、 在轮训班主要采取报告式教学法组织教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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